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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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障倍數高保障倍數

第3 保單年度起
享高保障倍數

繳費年期多元繳費年期多元

商品名稱： 第一金人壽第一豐盛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40000024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批註條款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4年8月1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4000004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40000071號函備查
(本保險契約被保險人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保者，由第一金人壽批註於本保險契約後，
本批註條款始生效力。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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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人壽第一豐盛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1，適合保守型客戶購買。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
稅原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例示性案例及其可能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
稅之參考特徵，請詳見第一金人壽網站之「實質課稅原則說明」。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及製作，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負責。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會隨第一金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第一金人
壽及彰化銀行，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
或電洽第一金人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110501台

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Tel：(02)8758-1000　Fax：(02)8780-6028

電子信箱(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

內部審核編號：FL-MP-11400027
DM版本︰114.11版

【彰化銀行防詐宣導】防詐「五不」原則，「不接陌生來電」、「不點未知連結」、「不聽投資明牌」、 「不怕莫名威脅」、
「不給個人資料」。

保單條款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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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1.上表所列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當時實際金額為準。
2.範例一及範例二係假設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2.75%、2.00%為例(非保證利率)及所有條件不變之情況下計算結果，倘宣告利率調整或不同
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結果。
3.「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可選擇分期定期給付，假設選擇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為10年，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比例為100%，分期定期保險
金預定利率為1.5%。
4.本商品於部分保單年度有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逐年遞減之特性，當宣告利率低於一定水準時，可能會發生身故/完全失能保險
金【含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低於基本保險金額之情形。

40歲金先生投保「第一金人壽第一豐盛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投保範例一 6年期

‧繳費年期6年，基本保險金額1,580萬元，原始年繳保險費為1,164,460元(不含保費折扣)
‧折扣後保險費為1,100,415元，6年共繳6,602,490元(繳費方式為首期匯款、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折扣及高保額折扣4.5%，合計享有
5.5%保費折扣)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2.75%為例，且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40歲金先生投保「第一金人壽第一豐盛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投保範例二 6年期

‧繳費年期6年，基本保險金額1,580萬元，原始年繳保險費為1,164,460元(不含保費折扣)
‧折扣後保險費為1,100,415元，6年共繳6,602,490元(繳費方式為首期匯款、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折扣及高保額折扣4.5%，合計享有
5.5%保費折扣)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2.00%為例，且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保
單
年
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基本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75%)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C)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D)

解約金
=(B)+(E)

分期定期
保險金(年)-
給付10年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身
故/完全失能保
險金(D)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

(E)
1 40 1,100,415 1,188,792 496,120 4,953 7,925 4,953 1,196,717 501,073 127,847
2 41 2,200,830 2,816,192 1,320,880 13,239 49,027 18,287 2,865,219 1,339,167 306,096
3 42 3,301,245 15,800,000 2,147,220 21,612 105,407 40,213 15,905,407 2,187,433 1,699,202
4 43 4,401,660 15,713,100 3,190,020 30,204 182,252 71,106 15,895,352 3,261,126 1,698,128
5 44 5,502,075 15,627,780 4,108,000 39,055 279,138 111,377 15,906,918 4,219,377 1,699,363
6 45

6,602,490

15,542,460 6,242,580 48,131 395,616 161,352 15,938,076 6,403,932 1,702,692
7 46 15,457,140 6,408,480 49,294 511,671 213,315 15,968,811 6,621,795 1,705,975
8 47 15,371,820 6,514,340 50,484 627,361 267,322 15,999,181 6,781,662 1,709,220
9 48 15,288,080 6,620,200 51,689 742,637 323,355 16,030,717 6,943,555 1,712,589
10 49 15,204,340 6,727,640 52,922 857,580 381,525 16,061,920 7,109,165 1,715,922
20 59 14,393,800 7,843,120 66,483 1,985,353 1,087,781 16,379,153 8,930,901 1,749,813
30 69 13,625,920 8,963,340 81,873 3,076,343 2,034,992 16,702,263 10,998,332 1,784,331
40 79 12,897,540 9,884,480 97,292 4,133,593 3,185,092 17,031,133 13,069,572 1,819,465
50 89 12,210,240 10,480,140 111,158 5,158,216 4,452,107 17,368,456 14,932,247 1,855,502
60 99 11,557,700 10,690,280 122,184 6,153,632 5,723,089 17,711,332 16,413,369 1,892,132
70 109 10,941,500 10,941,500 134,757 7,160,897 7,160,897 18,102,397 18,102,397 1,933,910

祝壽保險金18,102,397元(預估值)

保
單
年
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基本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00%)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C)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D)

解約金
=(B)+(E)

分期定期
保險金(年)-
給付10年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身
故/完全失能保
險金(D)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

(E)
1 40 1,100,415 1,188,792 496,120 0 0 0 1,188,792 496,120 127,001
2 41 2,200,830 2,816,192 1,320,880 0 0 0 2,816,192 1,320,880 300,859
3 42 3,301,245 15,800,000 2,147,220 0 0 0 15,800,000 2,147,220 1,687,941
4 43 4,401,660 15,713,100 3,190,020 0 0 0 15,713,100 3,190,020 1,678,657
5 44 5,502,075 15,627,780 4,108,000 0 0 0 15,627,780 4,108,000 1,669,542
6 45

6,602,490

15,542,460 6,242,580 0 0 0 15,542,460 6,242,580 1,660,427
7 46 15,457,140 6,408,480 0 0 0 15,457,140 6,408,480 1,651,313
8 47 15,371,820 6,514,340 0 0 0 15,371,820 6,514,340 1,642,198
9 48 15,288,080 6,620,200 0 0 0 15,288,080 6,620,200 1,633,252
10 49 15,204,340 6,727,640 0 0 0 15,204,340 6,727,640 1,624,306
20 59 14,393,800 7,843,120 0 0 0 14,393,800 7,843,120 1,537,714
30 69 13,625,920 8,963,340 0 0 0 13,625,920 8,963,340 1,455,680
40 79 12,897,540 9,884,480 0 0 0 12,897,540 9,884,480 1,377,866
50 89 12,210,240 10,480,140 0 0 0 12,210,240 10,480,140 1,304,441
60 99 11,557,700 10,690,280 0 0 0 11,557,700 10,690,280 1,234,729
70 109 10,941,500 10,941,500 0 0 0 10,941,500 10,941,500 1,168,899

祝壽保險金10,941,500元(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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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匯款 、 金融機構轉帳 、 信用卡 ； 續期： 金融機構轉帳 、 信用卡 、自行繳費 。
※首、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
※首期信用卡、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請於新契約投保時須同時檢附二份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繳費方式

新臺幣 繳別 保險期間保單幣別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

投保年齡

投保金額 費率折減
250萬元≦投保金額<450萬元

450萬元≦投保金額<800萬元

800萬元≦投保金額<1500萬元

1,500萬元≦投保金額

6年期

10年期

20年期

繳費年期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

投保年齡

投保金額

1.0%

2.0%

3.5%

4.5%

0~74歲

0~70歲

0~60歲

投保年齡

30萬元~1,000萬元

30萬元~2.4億元

投保限額

費率折減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

高保額折扣

※首期繳費方法以匯款、金融機構轉帳，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首續期保險費
享有1%折扣。

※首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惟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續期保險費享有1%折扣。
※首期轉帳，續期信用卡或自行繳費，則首期有繳費折扣1%，續期無繳費折扣。
※首續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

繳費折扣

投保規則

※本商品無開放附加附約，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定，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之權利。
※繳別為月繳件時，首期應繳2個月保險費。

保障內容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詳閱保單條款

註：
「當年度保險金額」：1.第一及第二保單年度：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之應繳保險費總和。2.第三保單年度後：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

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一「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表」所得之金額。
「應繳保險費總和」：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保單年度數」，再乘以本保險契約適用之年繳標準體保險費未折扣費率所得之金額。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所得之金額。

項目 內容

身故 / 完全失能
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第一金人壽
按其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
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如要保人選擇「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期定期給付者，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
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
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
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期間」(10年或 20年 )屆滿時，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
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
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壽按被保險人保險年齡一百
零九歲之保險單年度末「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
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提前給付
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間屆滿後，同時符合下列二款條件者，得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其金額以申請當時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並經第一金人壽審查同意後給付之 : 
一、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 (含 )。 二、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
第一項「提前給付保險金」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伍佰萬元，且以給付一次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下列情形之一時，不得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一、已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二、距保險期間屆滿日未
滿一年。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說明

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保者，
於申請時之保險年齡為十六歲（含）以上且未達六十歲（不含）者，要
保人在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後，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
各款約定之時間，向第一金人壽申請增加本保險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
每次增加之基本保險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
額的百分之二十：
一、每屆滿五年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二、被保險人結婚（以一次為限）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

內。
三、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要保人不得行使第一項增加基
本保險金額之權利：
一、累計增加基本保險金額總和已達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之

基本保險金額。
二、申請增加後之基本保險金額已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承保

金額。
三、本保險契約已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身故保險

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四、本保險契約已辦理減少保險金額、變更為「減額繳清保

險」或「展期定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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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
開三事項之內容。
2.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或電洽第一金人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
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110501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3.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第一金人壽與消費者衡
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第一金
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6.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第一豐盛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
率)最高29%，最低13%。如須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E-mail)：
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
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
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9.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10.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提供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彰化銀行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及
協助招攬(含)保險文件之轉交，及保費已繳費證明或繳付資料，而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負責。

11.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
12.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下列數值：

※右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
之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故投保後提前解
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保單年度末
年齡性別

1 10 15 20
5
35
65
5
35
65
5
35
65
5
35
65
5
35
60
5
35
60

男性

6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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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
年期

女性

10年期

20年期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9%
42%
39%
38%
41%
40%
26%
28%
24%
26%
28%
26%
0%
0%
0%
0%
0%
0%

51%
55%
53%
51%
54%
53%
43%
47%
45%
44%
47%
45%
29%
33%
33%
30%
33%
33%

55%
59%
57%
55%
59%
57%
49%
53%
49%
49%
53%
51%
39%
43%
40%
39%
43%
43%

60%
65%
63%
60%
65%
63%
56%
60%
54%
56%
60%
57%
46%
51%
47%
47%
51%
50%

62%
67%
64%
62%
66%
64%
58%
62%
56%
58%
62%
58%
50%
54%
49%
50%
54%
53%

79%
84%
79%
79%
84%
81%
77%
83%
74%
77%
83%
78%
70%
76%
66%
71%
77%
73%

80%
84%
76%
80%
85%
79%
78%
82%
71%
78%
83%
76%
73%
79%
67%
74%
80%
74%

80%
84%
72%
81%
85%
76%
78%
82%
68%
79%
83%
73%
74%
80%
68%
76%
81%
75%

注意事項

宣告利率
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於官方網站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人壽運用此類
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除相關費用而訂定，但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之預定利率。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依第一金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除保單條款另有規定外，第一金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非保證給付)
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本保險契約預
定利率（2.0%）之差值，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金額。

※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新臺幣二千
元時，則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
辦理。
※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
分享金將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
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
，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本
保險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
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
方式時，則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
式辦理。

13.本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說明：

   i  ：

CVm：

GPt：

Endt：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

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

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i=1.72%）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

付者，其值為0。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達
16
歲
後

給付選項 抵繳應繳保險費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現金給付 儲存生息

第1-6保單年度
(二擇一)

第7保單年度起
(四擇一)

達
16
歲
前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於繳費期間應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
式辦理。但因要保人依本保險契約第三十三條約定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減額繳清保險，或
繳費期滿後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16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本商品之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 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01-110　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

2. 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詳細內容請洽服務人員

www.firstlife.com.tw

宣告利率查詢官方網站
金融友善
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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